
編號 題目 答案 解析

1

教師經認定確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之教學不力或不

能勝任工作是指?

A.嚴重遲到早退者。B.綜合評斷不適合擔任教師者。

C.跟家長起衝突者。D.在外兼差補習者。

B

教育部109年11月11日核釋令(下稱:核釋令) 教師法

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

有具體事實(下稱:教學不力)，指教師聘任後，有下

列各款一款以上情形，且其情節未達應依教師法第十

四條或第十五條予以解聘之程度，經就相關之各種具

體事實綜合評價判斷，而有予以解聘或不續聘之必要

者。

2

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有教學不力的情形時，依據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」應做何種處理?

A.教務處三日內填寫報告。B.五日內召開校事會議。

C.十日內移送教評會決議。D.以上皆是。

B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第4條之規定，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有疑似教

學不利之情形，應於五日內召開校事會議。

3

認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者，下列哪一程序不是

必要的?

A.經過校事會議。B.經過調查小組。C.經過教師專業

審查會。D.經過教師評審委員會。

C

學校可自行處理，由校事會議自組調查小組，自行輔

導，最後移送教評會，未必會移送主管機關之專審

會。

4

下列何者並非校事會議必要之成員?

A.校長。B.行政人員代表。C.家長會代表。D.社會公

正人士。
D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第4條之規定，校長、家長會代表、行政人員代表

都是必要成員。而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及少年

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擇其中一人即可，非必

須有社會公正人士。

5

校事會議受理教學不力之檢舉案件後，應組成調查小

組進行調查，以確認被檢舉者是否有教學不力或不能

勝任工作之情事，調查小組織成員應包括?

A.家長代表。B.教師會代表或未兼行政、董事之教師

代表。C.以上皆是。D.以上皆非。

C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第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調查小組應包括教師會

代表及家長會代表。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

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擔任。

6

經認定為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者，法律效果是?

A.解聘。B.解聘且一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。C.解聘

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。D.以上皆是。

A
依據教師法第16條，認定為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

之法律效果為解聘、不續聘或資遣。

7

學校自行調查認定為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者，其

在教評會認定解聘的決議門檻是?

A.出席2/3，2/3通過。B.出席1/2，1/2通過。C.出席

2/3，1/2通過。D.以上皆非。

A

依據教師法第16條，學校教評會議決教學不力而解聘

時，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審議通

過。但由專審會調查屬實者，應有教評會委員二分之

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。

8

下列何項並非屬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的判斷基

準?

A.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。B.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

為。C.班級經營欠佳，有具體事實。D.湮滅學生吸毒

之證據。

D
湮滅學生吸毒證據可能構成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

之解聘事由，並非核釋令中的具體事實項目。

9

教師專業審查會(專審會)處理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

作類型之教師時，下列敘述何者為非?

A.學校無力調查或調查有困難時，方得申請。B.申請

調查確認為疑似不適任教師後，賡續進行輔導程序。

C.學校可以自行調查，如有輔導必要得申請專審會輔

導。D.經過學校調查後，不得再申請專審會調查。

A

查教師法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

運作辦法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

資遣辦法等，均無規定需要學校無力調查或調查有困

難時，方得申請專審會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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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經調查認定為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而有輔導

改善可能者，進入輔導期後，哪一種狀況應認定為輔

導改善無成效?

A.向學校申請育嬰假，辦理留職停薪。B.因為妨礙班

級教學秩序，而拒絕輔導員進入班級。C.拒絕出席輔

導會議，次數達到1/4。D.以上皆是。

B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第8條第3項規定，輔導改善無成效，其情形如下：

一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輔導。二、輔導期間，出席輔

導會議次數未達三分之二或不配合入班觀察。三、其

他經輔導小組認定輔導改善無成效之情形。以妨礙教

學為理由而拒絕輔導員入班觀察，應視為不配合入班

觀察。

11

疑似教學不力之調查報告送進校事會議審議時，校事

會議可以自行決定該如何處置，不必一定要依調查報

告之建議為決議。

○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第7條之規定，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後，應為決

議。故調查報告之處置方式僅為建議，校事會議可自

行審議決定處置方式。

12
疑似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者，在調查期間得移

送教評會審議是否停聘。
╳

依據教師法第22條之規定，移送教評會審議是否停聘

之案件，不包括教學不力。

13

被認定為教師法第16條之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

具體事實者，可否資遣的認定標準是依其情節是否嚴

重而定。

╳

依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，所稱其情節以資

遣為宜者，指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有教師法第16條

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，且非出於教師本人之惡意者。

14

經校事會議決議有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而

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，不用經過教評會之同意即可進

入輔導程序。

○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，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

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，而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，由校

事會議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。

15

某教師在校外兼職擔任補習班教師，在學校內則經常

向學生推銷他撰寫的某出版社升學用參考書；某教師

符合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的認定基準，可以移請

校事會議立案調查。

○ 某教師的行為符合核釋令第九款、第十款。

16
疑似教學不力教師經專審會調查輔導並認定輔導無成

效，專審會決議解聘後，可逕送主管機關核准。
╳

教師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，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

專業審查會調查屬實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

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。

顯見專審會做出決議後，仍要移送原校教評會決議才

能做。

17
疑似教學不力教師經專審會調查、認定並完成輔導期

後，無論是否輔導有成效，均應移送教評會審議。
╳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

8條第2項第6款：經校事會議審議認輔導改善無成效

者，應為移送教評會審議之決議；輔導改善有成效者

，應予結案，並視其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

關委員會審議。故經輔導有成效者，未必要移送教評

會。


